
　　死刑存废的民意维度

———以组织卖淫罪可罚性观念的测量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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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概率样本数据显示，组织卖淫罪适用死刑的民意支持率极低，这与公共

空间所呈现的舆论态势存在较大反差；围绕本罪死刑存废的拉锯过程对进一步推进

死刑改革具有重要启示。由政治领袖推动的 “突然死亡”式死刑废除模式在我国不

具有可行性，而依靠精英话语引导民众支持死刑废除的思路则面临 “精英观念缺

位”的尴尬。以个罪死刑的民意支持度为依据，逐步废除罪刑失衡的个罪的死刑，

是我国死刑改革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防止 “沉默的螺旋”等传播现

象所导致的 “错位民意”对立法与司法的不当影响。以官方人口统计信息为参照获

取概率样本，采用匿名电脑调查法和 “讲故事法”测量相对敏感的 “外指观念”，

是进行民意测量时可行且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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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无论在国际法层面还是国内法层面，死刑的废除已成为明晰且难以逆转的潮流。首先，
包括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在内的多项国际性文件已禁止适用

死刑；〔１〕其次，已有约１４０个国家在法律文本上废除了或在法律实践中不再适用死刑。〔２〕

但是，在我国，全面废除死刑尚不具有可行性；分阶段、分步骤减少死刑罪名并严格限制

死刑适用，成为我国刑事立法完善及司法改革的重要侧面。〔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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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加］威廉·夏巴斯：《民意与死刑》，载赵秉志、威廉·夏巴斯：《死刑立法改革专题研究》，中国法制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２８页。
数据依据国际特赦组织 （Ａｍｎｅｓ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２年的统计结果。其中，９７个国家 （地区）已彻底废除死

刑，８个国家废除了一般状态下、非战时犯罪的死刑，３５个国家的法律条文尚未废除死刑但法律实践已超过
１０年未执行死刑。由于在评估某些国家是否在法律实践中事实上废除了死刑时有差异，故相关统计结果存在
一定误差。

参见赵秉志：《中国逐步废止死刑之建言———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为中心》，载前引 〔１〕，赵秉志等书，第
２３９页以下。



　　为此，２０１１年 《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了１３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其中未能包括同
为非暴力犯罪且通常被归为 “无被害人犯罪”的组织卖淫罪。一些刑法学者认为，组织卖

淫罪的死刑配置与其社会危害性不相当，与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不相符，应予取消。〔４〕

然而，立法机关在出台 《刑法修正案 （八）》时，却采纳了相反的观点：我国的组织卖淫活

动十分猖獗，危害极其严重，取消死刑会削弱打击力度，不利于保护妇女尤其是幼女的合

法权益，不利于维护国家形象。〔５〕但是，这些理由恐怕很难成立。从报应的立场看，组织卖

淫罪作为社会风化犯罪并未侵害 “特别重大的法益”，无法达到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６（２）条所谓 “最严重罪行”的程度，〔６〕对之适用死刑 “缺乏正当根据”。〔７〕从预

防的立场看，自１９８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首次为卖淫关联罪配置死刑至今，受 “市场机制”调节、成因复杂的性产业在我国的发展

并未因此减缓。更重要的是，与当代社会变迁及性产业供需关系的变化相适应，自愿从业

者成为该领域绝对的主体人群，动用重刑乃至死刑保护相关法益的理由已然消失。晚近的经

验研究甚至发现，聚集程度高的性工作方式反倒有利于降低女性性工作者的被害风险。〔８〕

对这种无被害人的非暴力犯罪适用死刑，会给国家形象 “减分”，而不是相反。在此种情况

下，《刑法修正案 （八）》仍决意维持组织卖淫罪的死刑配置，其真实缘由值得深究。据当

时深度参与该项修法活动的资深刑法学者披露，绝大多数专家对废除组织卖淫罪死刑的动

议并无原则性分歧，最终促使立法机关回避该动议的关键因素其实是这样一种担心：２０１０

年发轫于 “天上人间”事件的扫黄行动其时正如火如荼，在此背景下取消组织卖淫罪的死

刑，恐有违民意，甚至可能被舆论指摘为 “假扫黄，真护黄”。

　　如此看来，民众关于组织卖淫罪的可罚性观念应该是立法机关决定该罪死刑存废时极
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然而，同样是在全国性大规模扫黄行动 （２０１４年 ２月从东莞发起

并全面铺开）之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公布的 《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却将组织卖淫罪列

入了死刑废除清单。短短几年，并无证据表明民众在该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转变，

立法机关的态度却出现了重大转折。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民意与死刑存废究竟是怎样

的关系？立法机关应如何探知并把握民众在死刑存废问题上纷繁复杂、多样呈现的观念与

看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论对我国死刑罪名的进一步限缩，还是对刑罚正义、罪刑均

衡的实现，均具有重大意义。而在定量层面对组织卖淫罪的可罚性观念展开专门研究，可

以为这些重大问题的探究提供路径。〔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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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铭暄、赵秉志、黄晓亮、袁彬： 《关于取消组织卖淫罪、集资诈骗罪死刑的立法建议》，载赵秉志：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页以下。
参见黄太云：《〈刑法修正案 （八）〉解读 （一）》，《人民检察》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７页。
公约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作为对 “最严重罪行”的惩罚。参见联合国公约汇编 １７１号
１９７６年第９９９号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６条。
参见张明楷：《组织卖淫罪的死刑废止》，《法制日报》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６日。
参见赵军：《女性性工作者被害情境定量研究———以对数回归模型为分析工具》，《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１０３页。
依通说，刑罚配置的核心考量因素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围绕刑罚配置适当性的考察则是一项综合性、多

维度的系统工程。关于对卖淫及其关联行为的法益侵害、相关法律的实际社会效果的考察，参见赵军：《惩罚

的边界———卖淫刑事政策实证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赵军：《边缘的权利———女性性工作者被害
问题经验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目前，与组织卖淫罪的可罚性、死刑适用的民意状况等相关的定量研究在我国较为缺
乏，为数不多的几项研究尚难令人信服地解答本文所关切的问题。１９９５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研究所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但该调查的抽样方法不明且仅涉及一般意

义上的 “死刑态度”，其参考意义有限。〔１０〕２００３年，贾宇研究团队对西北政法学院 １８７３

名本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因对象特定，该调查无法反映一般民众的死刑观念。〔１１〕康均心

研究团队、莫洪宪研究团队分别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至 ２００８年 （主要）针对法律专业人员

就死刑问题展开了问卷调查，但 （主要）反映的是法律专业群体对相关问题的看法。〔１２〕

２００８年，蒋兰香围绕死刑民意展开调查，但样本量过小 （总计 １８０份）且抽样存在缺陷，
样本不具有 “推断力”。〔１３〕２００４年底，笔者曾围绕性工作及其关联行为 （含组织卖淫行

为）的可罚性展开问卷调查，尽管采用的配额抽样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数据质量，但作

为基于非概率样本的研究，其可靠性存疑。〔１４〕

　　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德国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在北京、湖北、广东三地采用
ＧＰＳ辅助区域抽样法 （ＧＡＳ），获取１８岁至７０岁居民共计６４７０人形成了适格样本，最终采

访４４７２人。该研究可谓目前围绕我国民众死刑态度展开的规模最大、抽样最规范、问卷设

计最科学、数据质量最高的一次定量调查。除一般意义上的死刑观念，该研究还调查了民众

对 “最严重组织卖淫”的态度，数据显示３３％的受访者支持对此种罪行适用死刑。〔１５〕但遗

憾的是，该调查问卷并未清晰描述 “最严重组织卖淫”的具体含义，受访者只能依自己对

该罪行千差万别的个性化想象提出各自的处罚建议。数据结果所反映的究竟是不同受访者

在刑罚观、死刑观方面的差异，还是不同受访者对 “最严重组织卖淫”本身的不同理解，

便不得而知了。申言之，该研究在概念 “操作化”上的失误损害了测量的有效性，减损了

数据的价值。〔１６〕另外，该研究的后期数据分析稍嫌简单，未进一步利用更合适的统计分析

技术，深入发掘这些数据所可能蕴含的潜在价值。

二、测量工具、方法与数据分析

　　 （一）测量工具与方法

　　１．关于问卷

　　本研究采用的问卷由笔者２００４年底使用的问卷改进而来。涉及本研究的内容基本维持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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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云腾：《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３９页以下。
参见贾宇：《死刑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１３页以下。
参见康均心：《理想与现实———中国死刑制度报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页以下；武汉大
学刑事法研究中心、德国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中国死刑态度调研报告》，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３页。
譬如，为了解农村居民的死刑观念，该研究仅在湖南、湖北两地农村地区各抽取了 １５名受访者作为 “代

表”，由此形成的 “样本”显然难以具备 （由样本）推断总体的能力。参见蒋兰香：《死刑罪名设置的民众视

角》，《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７期，第７６页。
参见赵军：《刑事政策伦理基础实证研究》，载赵秉志：《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４７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２〕，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等书，第２４４页。
“操作化”是指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的具体指标的过程，是定量取向型社会研究的关键环节。



原貌，即通过了解受访者对具体 “故事”或案例的态度来测量相关观念。依潘绥铭的理论

总结并结合笔者的调查实践，这种相对情境化、具象化的 “讲故事法”对准确探测 “外指

观念”具有较好的效果。〔１７〕

　　问卷为测量组织卖淫罪可罚性观念所叙述的 “故事”是：〔１８〕在台湾做 “小姐”收入相

对较高，于是赵某 （女）先后帮助１９名自愿到台湾做 “小姐”的大陆女青年与台湾男子办

理 “结婚”手续 （只办手续，不与对方共同生活），并通过这种方式将她们送到台湾。到台

湾后，这些女青年按事前约定，到由赵某联系的 “公司”上班赚钱，工作内容是陪客人并

与之发生性关系。

　　该 “故事”为真实案例。某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赵某犯组织卖淫罪，裁定维持死刑

（立即执行）判决。以裁判时的法律为标杆，该案裁判尺度属正常范围：赵某的行为符合刑

法第３５８条 “组织他人卖淫……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依法当 “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以赵某组织卖淫案作为司法实践中最严重的 （但无强迫情节）组织卖淫罪

案件的代表，应当可以接受。

　　问卷还提供了一起真实的故意伤害案作为对比：邱某与李某因为生意发生矛盾，李某

用斧头将邱某砍伤。两年后，邱某为报仇，将李某绑到一间民房内，用铁丝刺破李某的左

右眼球，用刀把李某的右眼挖出，用猎枪向李某的双踝关节、左手掌连开数枪，造成李某

左手小指、环指缺失，中指下垂，左小腿中段以下缺损。

　　对比 “故事”中邱某的行为属于刑法第 ２３４条第 ２款 “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

严重残疾”的情况，依法应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邱某后被审理前

案的同一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无期徒刑。两案审判时间接近，后案适合作为前案的对比

“故事”。〔１９〕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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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指观念”是指人们针对各种社会现象所产生的一些看法、评价，其往往并不直接针对自己。参见潘绥铭、

黄盈盈：《反思 “观念调查”》，《学术界》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８９页以下。
为避免误导受访者，问卷尽量使用中性化语言对案情进行客观描述，以回避通常法律文书或新闻报道中常见

的具有较强法律及道德评价意味的词汇。

关于本研究问卷案例的选取需做一些说明。相对于未对抽象概念 （如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进行适当 “操

作化”的问卷设计，采用 “讲故事法”（即提供具体案例）来探测 “外指观念” （即人们对 “特别严重组织

卖淫”的可罚性认识）无疑具有相当的效度优势。然而，所有采用该方法展开的观念调查都必须面对一个新

的疑问：具象性的 “故事”能否 “典型地”反映抽象的概念或命题？具体到本研究，疑问在于，赵某组织卖

淫案是否属于 “典型的”“特别严重组织卖淫”？该案能否 “代表”立法机关为这种犯罪预设的死刑适用条件

以及通常的司法裁判尺度？若案例选取不当，建立在 “讲故事法”之上的观念调查就有 “南辕北辙”、“张冠

李戴”的风险。对此，本问卷主要从以下两方面予以规避。一方面，赵某组织卖淫案经过了合法的司法程序，

其死刑判决位于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的法定刑幅度之内，其并非错案。故即便该案的具体裁判结果 （死刑

立即执行）未必与全国类似案件的 “平均裁判尺度”（这当然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假设结果是所涉法定刑幅

度内的某个值，或许是无期徒刑，或许是死缓，亦或许是死刑立即执行）完全重合，也不必然影响本研究据

此对比分析民众关于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的可罚性观念与该罪法定刑设置之间的反差 （详见后文）。另一

方面，问卷中的对比 “故事”同样取自合乎相应法定刑幅度规定的真实司法判决。更为重要的是，对比 “故

事”的生效判决也由终审赵某组织卖淫案的同一高级人民法院的同一审判庭在相近的时间作出，这基本可以

排除地域、审级、临时性 （阶段性）刑事政策、审判人员个体水平及裁判尺度差异等因素对判决结果的影

响，这就为准确探测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与 “特别残忍故意伤害”的 “相对可罚性”观念提供了可能。如

此一来，民众观念与立法设置在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的 “相对可罚性”问题上的反差，就能够得到有效显

现，而这已足以帮助本研究达成研究目标。另外，围绕这两个案件的具体审理过程，笔者曾专门访谈相关办

案人员，并获得了他们的帮助。出于调查伦理的考虑，笔者在此隐去了足以识别办案主体的信息。



　　在叙述了 “故事”后，问卷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及执法、司法实践，提供了从 “不处

罚”到 “死刑”共１２个等级的处理方式供受访者任意选择，〔２０〕并特别提示受访者 “只考

虑自己的想法，不要考虑现行法律的规定”。

　　需特别说明的是，为有效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并最大限度地避免 “社会欲望偏差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ｉａｓ）”，〔２１〕本研究采用了匿名电脑调查法。调查员向受访者演示操作方法后，在
整个答题过程中都会坐在受访者的对面；包括调查员在内的其他人都不知道受访者回答的

具体内容，这为受访者如实填答提供了技术保障。问卷经电子化处理后，进行了试操作，

能为具备基本汉语阅读能力者所顺利使用。〔２２〕

　　２．关于抽样
　　利用 ＧＰＳ对某个地理区域中的等面积小区域进行随机抽样，再对这些区域中一定数量
的居民进行调查，此即 ＧＰＳ辅助区域抽样 （ＧＡＳ）。这也是前述德国马普所 ２００７年至 ２００８
年调查时使用的方法。理论上，该方法可降低依赖户籍名单抽样而导致的流动人口覆盖不

足的抽样偏差。但在我国高层住宅大量存在、人口居住密度差异巨大的情况下，该方法难

以克服人口密度估算这一巨大障碍。在我国现实的居住状态下，完全脱离官方人口登记资

料进行抽样，似乎更难保证样本的概率性。由此，本研究采用了以官方人口统计信息为基

础的接近概率比率抽样 （ＰＰＳ）的方法。
　　调查在中部某市展开，〔２３〕调查对象为该地区１８岁至６０岁的成年人口。首先采等距离
法在该地１５个县级地理区域中随机抽取３个区 （县）作为初级抽样单位 （ＰＳＵ），再依３个
区 （县）人口比例确定所需抽取的社区 （村）数额；依各区 （县）社区 （村）实际数额和

抽样规模计算抽样间距，等距抽取总计２０个社区 （村）为终端调查点；最后在每个终端调

查点依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名册等距抽取１００人备查。最终实际预约的人数约占抽样人数的
７２％，除去 “联系不上”、“人在外地”、“时间对不上”等客观原因而未接受调查的情况，

预约后拒绝答题者占成功预约人数的１．９５％。〔２４〕在参加答题的受访者中，因操作等原因形
成无效问卷的占１．２３％，最终有效样本为１０１０人。
　　有效样本的主要人口学特征是：（１）男性４９５人、女性５１５人，比率为４９∶５１，基本符
合要求；（２）样本中１８岁至５０岁的成年人与５１岁至６０岁的老年人比率为３．９５∶１，接近
全国人口４．１３∶１的比值；（３）样本中非本地户籍人口占样本总量的 ２６．９％，与该地调查
前一月暂住人口占总人口２８．７％的数值相当。由此，本调查的抽样精度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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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之所以未提供财产处罚手段供受访者选择，是因为相同数额的 “罚款”或 “罚金”对不同经济状况的

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自由与生命对于不同阶层群体的意义，其差异相对较小，故以剥夺自由型处罚方

式为 “主尺度”探测各行为的相对可罚性观念更为合理。另外，为避免受访者对处罚种类产生疑惑，问卷特

别注明：“备选答案中的 ‘拘留’、‘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都是对行为人进行 ‘关押’的处罚

方法，您可以将它们的区别仅仅理解为 ‘关押’时间的长短不同。”

“社会欲望偏差”是指受访者倾向于在调查员面前把自己描绘得或表现得比实际更美好、更道德、更高尚或

更成功而由此导致的调查偏差。在本研究中，如何避免受访者刻意甚至夸张地表现自己如何 “嫉恶如仇”、

如何具有正义感、同情心或严谨的性道德，是调查设计的难点和关键。

完全不具备汉语阅读能力或阅读困难者，由调查员阅读问卷并代为选择答案。这种情况在本次调查中约占

１５％，主要为５１岁至６０岁的受访者。
所谓 “市”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 “市”，包括城市 （城区）和农村 （县）。调查于２０１３年１月开展并完成。
本次调查为有偿调查，并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应答率的措施，因此拒答率很低。



　　 （二）数据分析

　　通过对样本进行频数统计、单样本 Ｔ检验、配对样本 Ｔ检验以及建立 “决策树”模型，

得到如下数据分析结果。

　　１．“特别严重组织卖淫”可罚性观念的基本分布
　　受访者为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所选的处罚等级均值为７．１４（大约对应于 ５年有期徒
刑），〔２５〕均值标准误为 ０．０８５；样本众数为 ７（即选择该处罚等级的受访者最多，达 １６２
人），正好与中值重合，标准差为 ２．７１３，偏度为 －０．２３４，峰度为 －０．４８３。超过一半
（５７％）的受访者选择在不超过５年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处罚，只有 ４．１％的受访者支持对相
关行为人适用死刑 （即支持实际的司法判决结果）。即便加上占比 ８．１％的支持适用无期徒
刑的受访者，总共也只有１２．２％的受访者支持现行法对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的法定刑设置

（即无期徒刑或死刑）。只要本调查的数据质量可以接受，便可以认为：现行刑事立法及司法

为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确定的刑罚当量，尤其是死刑的设置与适用，已失去民意的支持。

　　２．“特别严重组织卖淫”整体可罚性观念与现实刑罚当量的量化比较
　　受访者整体可罚性观念与现实刑罚当量的比较，可从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的法定刑

下限 （无期徒刑）和法定刑上限 （死刑，同时也是实际的司法判决结果）两方面展开。

　　依现行法，对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该法定刑幅度分别对应问卷

量表处罚等级的第１１、１２级。全体受访者所选处罚等级均值为７．１４，比代表现行法最低处
罚强度的第１１级轻３．８６级，比代表现行法最高处罚强度、同时也是该案实际司法判决结果
的第１２级轻４．８６级；这种差距大致相当于无期徒刑、死刑与５年有期徒刑之间的差距。分
别以现行法处罚强度之下限 （第１１级）和上限 （第１２级）为检验值，对样本进行 Ｔ检验，
双侧 Ｓｉｇ．值均为０．０００，表明即便在０．００１的显著水平下，也应接受受访者关于 “特别严重

组织卖淫”的可罚性观念大大轻于现行法的法定刑设置及实际的司法判决结果这一结论

（详见表１、表２）。

表１：有关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可罚等级的单个样本检验 （法定刑下限）

检验值 ＝１１（无期徒刑）

ｔ Ｄｆ Ｓｉｇ．（双侧） 均值差值
差分的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组织卖淫 －４５．１９０ １００９ ．０００ －３．８５７ －４．０２ －３．６９

表２：有关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可罚等级的单个样本检验

（法定刑上限、实际的司法判决结果）

检验值 ＝１２（死刑）

ｔ Ｄｆ Ｓｉｇ．（双侧） 均值差值
差分的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组织卖淫 －５６．９０５ １００９ ．０００ －４．８５７ －５．０２ －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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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本研究反映处罚强度的变量是一个从 １（不处罚）至 １２（死刑）的顺序变量 （定序变量，ｏｒｄｉｎ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
每个变量的取值有上下高低之别，但取值间的距离并不一致，故将之作为连续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并不严谨。

不过，正如下文所呈现的，这种相对粗略的统计处理不足以影响结论，故尚可接受。



　　３．“特别严重组织卖淫”与 “特别残忍故意伤害”可罚性观念的对比分析

　　尽管上述数据已足以显示受访者观念中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的可罚性大大低于现行

法及实际司法判决给定的刑罚当量，但从理论上讲，这种差距也可能缘于刑罚整体设置的

严苛，而未必意味着刑法对组织卖淫罪的 “特别关照”。若如此，组织卖淫罪罪刑均衡的实

现就应更多寄望于刑罚结构及其整体严厉程度的调整，而非个罪的改进。为厘清该问题，

可对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与 “特别残忍故意伤害”展开可罚性观念的对比分析。

　　样本中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的处罚等级均值为 ７．１４，“特别残忍故意伤害”的处罚

等级均值为８．４８（大体相当于 ８—９年有期徒刑），前者比后者轻 １．３４级，大体相当于轻

３—４年刑期。〔２６〕对二者进行配对样本Ｔ检验，双侧Ｓｉｇ．值为０．０００，表明即便在０．００１的显

著水平下，也应接受在受访者的观念中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的可罚性低于 “特别残忍故意

伤害”的结论 （详见表３）。然而，实际的司法判决结果正好相反：在民众观念中可罚性相对
较低的组织卖淫行为被处以比故意伤害更重的刑罚当量。同时，这一反差也体现在两罪对

应档的法定刑幅度上：上限均为死刑，下限却是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的无期徒刑远重于

“特别残忍故意伤害”的十年有期徒刑。可见，即便我国现行法的法定刑设置和实际司法过

程所把握的刑罚当量有可能整体上重于民众的期待，〔２７〕也无法否认组织卖淫罪的刑罚设置

特别苛酷的事实。易言之，组织卖淫罪的重刑设置，尤其是死刑的设置与民众可罚性观念的反

差尤为突出，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对待的问题。

表３：“特别残忍故意伤害”与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的成对样本检验

成对差分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差分的 ９５％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Ｔ Ｄｆ
Ｓｉｇ．
（双侧）

特别残忍故意伤害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
１．３３３ ２．８６４ ．０９０ １．１５６ １．５０９ １４．７９０ １００９ ．０００

　　４．影响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可罚性观念的相关因素

　　将受访者为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所选的处罚等级还原为关押日数，〔２８〕可更直观地征

表受访者对该行为可罚性的认识。以反映受访者对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可罚性的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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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进一步考虑９５％置信区间下相应数值上下限的浮动，读者可根据表格中的数据自行换算。
此点存疑，当展开全面测量后才能确认。另外，在问卷填答后的回访中，一些为上述伤害案件选择较轻处罚

等级的受访者向笔者解释了他们的理由：被害人 “有错在先”、“咎由自取”，或加害人 “报仇有理”。这些观

念与法官所持的 “被害人过错导致加害人责任降低”的观念有相通之处。事实上，该案办案人曾向笔者介

绍，如果不是被害人及其家属对法院施压，如果不是当时 “打黑除恶”的政策氛围，该案的判决结果或许会

更轻。也就是说，即使就该案而论，也不能确定无疑地得出民众的可罚性观念显著轻于现行法的结论。

本研究的处罚等级选项是以有期自由刑为中心设计的，所有选项都可以换算成剥夺人身自由的一定期限。拘

留、拘役、有期徒刑之间的换算不成问题，每一处罚等级统一取上限 “一日折抵一日”即可；“不处罚”视

为 “关押０日”。无期徒刑，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与有期徒刑之间有质的区别，在严格意义上是不能换算的。
本研究参考其他学者有关无期徒刑和死刑换算的研究成果 （参见赵廷光：《实现量刑公正性和透明性的基本

理论与方法》，《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并结合刑法相关规定和司法实践，将无期徒刑折算成３０
年 （合１０９５０日），将死刑折算成４０年 （合１４６００日）。必须承认，该换算标准仅具有相对合理性，好在换
算标准在本研究中尚不足以影响数据结果的意义。



变量为因变量，以反映受访者个体特征及生活状况的若干变量为自变量，采用 ＣＲＴ增长方
法建立 “决策树”模型如下：〔２９〕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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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决策树”是一种预测模型，代表对象属性与对象值之间的一种映射关系。“树”中每个节点表示一个对象，每

个分叉路径代表一个可能的属性值，每个 “叶”节点则对应从 “根”节点到该 “叶”节点所经历的路径所表

示的对象的值。参见杜强、贾丽艳：《ＳＰＳＳ统计分析从入门到精通》，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９３页。



　　由模型数据可见，以下５个变量对受访者关于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的可罚性观念产

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

　　第一，与性产业的关系。住宅附近没有各种涉性场所的受访者所选的可罚度均值为
３５８２．６７５，〔３０〕高于生活在各种涉性场所周边的受访者所选的可罚度均值 （２９１８．２６３）。亦
即，要求严罚组织卖淫罪的受访者更多是距离性产业相对较远、对性产业缺乏了解和理解

的人群，该自变量的标准化重要性为７２．４％。
　　第二，性别。在远离性产业的受访者中，女性受访者所选的可罚度均值为４１４１．１６，大
大高于男性受访者所选的可罚度均值 （２９７２．６８）。女性是支持严罚相关行为的基础性别群
体，该自变量的标准化重要性为１００％，是模型中对因变量发挥最重要影响的自变量。
　　第三，经济状况。在距离性产业较近的受访者中，自我报告经济水平中等及以下者所选
的可罚度均值为３０３４．１１５，大大高于自报 （相对）富裕者所选的可罚度均值 （１８９７．１８６）。
考虑到一般社会调查中人们通常倾向于略微抬高自己的经济实力，可以认为经济状况不太

如意、具有相对贫困感者更支持严罚组织卖淫，该自变量的标准化重要性为７７．７％。
　　第四，年龄。经济状况不太如意的受访者中，３０岁以下及５１岁以上受访者所选的可罚
度均值为３３７１．０９８，明显高于 ３１岁至 ５０岁人群所选的可罚度均值 （２７０９．８４９）。相对年
轻者与相对年老者更倾向于支持严罚组织卖淫，该自变量的标准化重要性为４７．３％。
　　第五，是否学习过法律。在中间年龄人群中，学习过法律的受访者所选的可罚度均值
为３１９６．８７６，高于未学习过法律的受访者所选的可罚度均值 （２４２８．６４９）。这体现了法律
意识的灌输具有在被灌输者观念中内化、合理化法律本身的功效，该自变量的标准化重要

性为２４．６％。

三、支撑组织卖淫罪适用死刑的 “民意机理”

　　从理论上讲，民意是立法的重要参照，完全不考虑民意的立法在现代社会是很难想象

的。无论是当初设置组织卖淫罪的死刑，还是 《刑法修正案 （八）》保留该罪的死刑，抑或

未来 《刑法修正案 （九）》废除该罪的死刑，民意至少应该是立法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

而，研究样本显示的整体民意与具体的修法过程并不一致。在限制死刑的指导思想下，立

法机关何以在 《刑法修正案 （八）》中坚持保留组织卖淫罪这个在民众观念中可罚性相对较

低的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即便未来 《刑法修正案 （九）》取消了该罪的死刑，被保留下来的

重刑 （无期徒刑）与样本显示的低可罚性整体观念之间的反差又如何解释？

　　 （一）组织卖淫罪可罚性观念的社会建构性

　　长期以来，性产业被表述为社会问题的化身，组织卖淫在社会观念上被建构为一种危
害极其严重、需重刑规制的罪行。尽管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并不包含这样的要素，但组

织卖淫者在各种文本中一直被描绘为欺压、打骂、控制、盘剥女性性工作者的 “老鸨”、

“鸡头”。组织卖淫在人们的印象中也总是与 “逼良 （幼）为娼”、拐卖妇女儿童、传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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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该题的设计是：“在您所居住的社区附近 （比如说在大概５００米／１华里的范围内）有 ＫＴＶ、夜总会、洗浴桑
拿、按摩休闲、发廊一类的场所吗？”



病、敲诈勒索、虐待、故意伤害、绑架、贿赂等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组织卖

淫者在人们的印象中即便不全是，也大多与人贩子、黑社会头子、腐败官员等相勾结。组

织卖淫者及其经营的性产业甚至被视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国家的耻辱”，〔３１〕是应予以强力

铲除的 “社会渣滓”和 “社会毒瘤”。正因为如此，当抽象地问及对组织卖淫罪的看法时，

社会调查结果往往会显现出相对较高的死刑适用支持率；〔３２〕可一旦将 “特别严重组织卖

淫”具象化为符合现行法规定及实际司法判决尺度的真实案例，死刑适用的支持率就会急

剧下降。也就是说，对组织卖淫罪适用死刑的支持，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上述对此种犯罪真

实情况的认知障碍或业已形成的对此种犯罪的刻板印象。质言之，组织卖淫罪的可罚性观

念 （包括死刑适用观念）具有很强的社会建构性；对性产业实情的了解程度、社会舆论的

导向、价值立场的灌输与选择乃至法律制度的设定，都会对之产生重大影响。

　　对此，本研究至少发现了３组数据予以印证：一是与性产业的关系。住宅附近没有涉性
场所、对性产业不太了解的受访者相对倾向于严罚组织卖淫。二是年龄。３０岁以下的年轻
人尚未积累足够的社会经验、对社会实情缺乏了解，自然会倾向于严罚组织卖淫的现行法

律制度安排；３１岁至５０岁的中间 （年龄）人群则阅历相对丰富、对相关情况较为了解，于

是在观念上与严罚组织卖淫的现行法拉开了较大的距离；５１岁以上老年群体对组织卖淫持
较为严厉的可罚性观念，正好与他们那个时代相对保守的性观念、相对严厉的刑罚观念灌

输相呼应。三是是否学习过法律。学习过法律的受访者更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内化、合理

化现行法为某种犯罪构建的观念形象及相应的价值判断，而没有法律学习经历者则倾向于从

日常生活经验和常识出发作出判断，故前者更容易支持现行法严罚组织卖淫的既定立场。

　　 （二）“沉默的螺旋”对 “沉默的大多数”的压制

　　性及性产业的 “污名化”使组织卖淫在道德上具有强烈的非难性，加之这种 “社会丑

恶现象”无论如何都与 “文明社会”的治理目标相悖，严罚组织卖淫由此在政治与道德上

取得了双重的 “正确”。这一强势地位很容易在公共舆论空间形成对异质声音的压制———如

果你的政治、道德立场没有问题，如果你不是 “鸡头”、“老鸨”、“嫖客”或者与之相勾结

的 “贪官污吏”，你怎么会反对 （以死刑）严惩组织卖淫？对于那些没有掌握 “罪刑均

衡”、“刑罚轻缓化”、“刑罚人道化”、“死刑只适用于最严重犯罪”等专门话语的普通人来

说，类似质问很难应对。于是，公共空间中便会出现 “沉默的螺旋 （ｔｈｅｓｐｉｒａｌｏｆｓｉｌｅｎｃｅ）”
这一现象。〔３３〕本来居于多数的、反对以死刑 （重刑）规制组织卖淫的民众变得沉默，而自

信处于政治与道德双重 “正确”地位的少数派则会大声疾呼，在公共空间营造出多数人支

持对组织卖淫罪适用死刑 （重刑）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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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贺萧：《危险的愉悦：２０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９页。
如前述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德国马普所调查数据中即有３３％的受访者支持对 “最严重的组织卖淫”适用死刑。

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就会因为害怕遭到孤立而选择沉默；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

与多数人一致，就会大胆发表并扩散自己的观点。于是，在公共空间占据优势地位的意见会发出越来越大的

声音，而沦为劣势意见的声音会越来越弱，由此形成 “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

旋式过程”。ＳｅｅＥ．ＮｏｅｌｌｅＮｅｕｍａｎｎ，ＴｈｅＳｐｉｒａｌｏｆＳｉｌｅｎｃｅ：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２４（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４３－５１（１９７４）．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舆论氛围在性别和阶层这两个维度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强化。
首先，在性别维度上，卖淫被视为男权社会对女性性资源的 “剥削”，是为了男人的享受而

“奴役”女人；组织卖淫者作为推动 “性剥削”产业化的关键角色，自然应遭到最严苛的惩

罚。〔３４〕类似话语配以 “阴险狡诈”、“贪得无厌”的 “老鸨”、“鸡头”残害女性性工作者

的 “宣传”案例，极易在不了解性产业实情的女性群体中激起本能的、自卫性的愤怒。于

是，在远离性产业的受访者中，女性受访者所选的可罚度均值大大高于男性受访者；不了

解性产业实情的女性成为严罚组织卖淫最重要的支持人群。其次，在阶层维度上，针对普

通老年人、农民工及其他低收入流动或单身人群的低端性服务被相对忽视，针对富裕阶层、

权力阶层的高档夜总会、洗浴桑拿中心、“外围女”的性服务则被聚焦与放大；性产业这个

原本与社会分层相对应、层级分明、高低有序、分布多元的行当，在公共舆论中则被形塑

成更多为资本或权力阶层服务的组织体系。同时，法律将 “无被害人犯罪”予以犯罪化的

制度安排必然导致选择性、差别化执法，并催生出性产业与权力寻租、“保护伞”、官商勾

结等腐败现象的 “伴生关系”。〔３５〕于是，经济地位低下、被排挤于权力体系之外、对社会

现状不满的中下阶层民众，必然迁怒于性产业的经营者，倾向于严罚组织卖淫。

　　由此，严罚组织卖淫、支持对该罪适用死刑 （重刑）的观念虽然仅为少数人所持有，

却能在公共空间汇聚成极为强有力的声音。以重刑规制组织卖淫的大声疾呼与居于政治、

道德双重劣势的多数人的沉默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建构与维护组织卖淫罪死刑 （重刑）设

置的 “民意机理”。在此机理下，立法机关于公共空间所感知的其实是某种与实际民意相悖

却更为 “抢眼”的 “错位民意”，它迫使立法机关在是否废除组织卖淫罪死刑的问题上不得

不有所忌惮。而这引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在死刑改革问题上，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民意。

四、民意对死刑改革的意义及民意的测量

　　 （一）西方经验的局限

　　全球范围内，围绕民意与死刑存废的关系形成了 “精英主义”与 “民粹主义”的对立。

前者如德、英、法等欧盟国家，他们认为议员 （政治家）是选民的代表而非代理人，这些

“社会精英”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判断通常优于一般民众，因而有责任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作

出对社会有利的正确决定；其结果便是在多数民众仍支持死刑的情况下成功废除了死刑。〔３６〕

后者如美国，更具民粹倾向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政治家的反精英主义倾向以及在各项公共事务

上对多数国民意见的遵从，支持死刑的多数民意由此成为保留死刑的正当性根据之一。〔３７〕

从这样的国际经验出发，死刑保留论者往往以民意支持死刑为自己立论，死刑废除论者则

倾向于将死刑问题诉诸人权、平等、正义、人道、生命至上等基本原则，而不是将该问题

交由非理性、可变、可引导、复杂多样、不确定、实质上只是选民 “头顶上的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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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凯瑟琳·巴里：《被奴役的性》，晓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９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９〕，赵军：《惩罚的边界———卖淫刑事政策实证研究》，第２３４页以下。
参见周国良：《死刑存废中的民意与国家决策之关系———以欧盟代表性国家与美日韩等国的比较考察为视角》，

载前引 〔１〕，赵秉志等书，第１３７页以下。
ＳｅｅＢａｒｒｙＬａｔｚｅｒ，ＤｅａｔｈＰｅｎａｌｔｙＣａｓｅ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Ｃａｓｅｓ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Ｂｏｓｔｏｎ：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１９９８，ｐｐ．３７－５４．



的民意来决定。〔３８〕有鉴于此，我国学者提出了在死刑存废问题上 “考虑 （民意）但未必追

随 （民意）”、“尊重 （民意）并引导 （民意）”的死刑改革策略。〔３９〕从宏观上说，在一般

意义上讨论死刑的限制或废除，这一具有 “温和精英主义”倾向的意见是颇有见地的，但

具体到我国国情，则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上述国际经验有两个前提假设：一是精英阶层往往更能理解人道主义、生命至上一类

的人权原则，从而更倾向于废除死刑；二是由一般民众的观念汇聚而成的民意通常更支持

死刑。其实，这两个假设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比较相关研究机构分别以相同提问方式对

我国刑事法律专业人士和一般民众进行调查的数据可见：在一般意义的死刑支持率方面，

来自公、检、法、司 （含律师）的刑事法律专业人士的支持率高达 ９１．２％，大大高于一般

民众 （６０．１％）；具体到故意杀人等 １４种特定犯罪，专业人士总体上也比一般民众更支持

死刑。〔４０〕在我国的语境下，作为社会精英的专业人士显然更看重社会管理效果，他们的社

会本位倾向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追求，在死刑问题上表现为社会治理优先的价值取向。以此为

背景，前述具有 “温和精英主义”倾向的死刑改革策略将面临 “精英观念缺位”的尴尬。〔４１〕

这就是说，西方在死刑改革问题上的经验有相当的局限性，若不结合本土实际，其借鉴价

值将十分有限。

　　 （二）死刑民意与死刑改革的本土路径

　　与民意支持死刑成为死刑保留论者最大 “论据资本”的西方经验不同，调查数据表明

我国一般民众对死刑的支持率并不如想象的那样高。正相反，对一些没有致命后果的犯罪，

“大多数中国民众对 ‘最严重犯罪’的定义已接近国际标准，即要求死刑适用的范围不应超

出产生致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故意犯罪。”〔４２〕本研究通过更合理的测量工具及方法获

取的数据进一步显示，受访者为 “特别严重组织卖淫”所选的可罚度均值只相当于 ５年有
期徒刑，仅有４．１％的受访者支持对该罪适用死刑。这表明刑法为组织卖淫罪所设的重刑，

尤其是死刑已失去民意基础，主流民意已实际倒向废除该罪死刑的方向。换句话说，我国

虽尚未形成 （短期内也难以形成）全面废除死刑的主流民意，但废除类似组织卖淫罪这种

非暴力、非致命性犯罪死刑的民意基础已相当坚实。这为我国的死刑改革提示了一条不同

于西方的本土化路径：立足于个罪的死刑民意，各个击破、循序渐进。之所以如此，主要

有两方面的理由：

　　一方面，由政治领袖强力推进并主导的、直接通过立法废除死刑的 “突然死亡”式

“精英主义”路线，在我国既无 “精英观念”支持的动力基础，也无法回应社会治理方面的

现实需求，〔４３〕更因其难以估量的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而不具有可行性。尽管我国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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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罗吉·胡德、卡罗琳·霍伊尔：《死刑的全球考察》，曾彦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第５５５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３６〕，周国良文，第１６１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２〕，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等书，第２４３页。
这里的 “精英观念”特指西方式精英观念，尤其是德、英、法等欧盟国家的政治、法律精英在主张废除死刑

时所持有的观念。

前引 〔１２〕，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等书，第２４５页。
在观念层面，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重刑或死刑的适用有利于社会治理，尤其是在犯罪率上扬的时期。



类似美国官员那种因不同于选民的死刑政见表达而下台的风险，〔４４〕但若无视民众严惩犯

罪、实现报应正义之欲求而冒然全面废除死刑，则同样无异于 “政治上的自杀”。〔４５〕这种

风险在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况且罪刑均衡、刑罚正义等价值观念虽有

其基本的规定性，但说到底仍是一种时代性的、文化的、变化的观念，其具体实现无法脱

离特定时代及文化语境的限制。

　　另一方面，民众对死刑的看法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具体个罪联系在一起。在故意杀
人罪上强烈支持死刑的人，也许会在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上反对甚至强烈反对死刑。

民众对不同死刑罪名在具体看法上的巨大差异，为我国尽快废除那些在民众观念中可罚性

相对较低的犯罪的死刑提供了现实可能。赵秉志曾提出我国分阶段废除死刑的构想，其核

心思想是先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再逐步废除非致命性普通暴力犯罪的死刑。〔４６〕要将这

一构想付诸实践，必须围绕民众对具体个罪的可罚性观念展开考察。因为，即使对于不伤

及人身的非暴力犯罪，民众对 “最严重”贪腐犯罪与 “最严重”组织卖淫罪的看法也可能

相去甚远，甚至有天壤之别。故立足于个罪的死刑民意，以个罪的罪刑均衡为出发点来推

动死刑改革的思路就是一种稳健、合理和可行的选择。

　　 （三）从民意维度推演下一轮废除死刑的备选罪名

　　一方面，组织卖淫罪适用死刑已经失去了民意支持，这得到了本研究定量数据的支持；
另一方面，《刑法修正案 （八）》、《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所列 （拟）废除死刑罪名

在公布之后并未引发强烈的民意反弹。〔４７〕因此，有必要结合本文研究结论及相关罪名的特

点，进行一些民意维度上的梳理，以为立法机关下一步筛选废除死刑备选罪名以及开展有

关死刑民意的后续研究提供某种可能的参照或工作假设。除了通常从犯罪手段、犯罪目的

等方面所总结的 “非暴力”、“经济性” （个别罪名除外）等特征之外，对这些 （拟）废除

死刑罪名可作如下归纳：

　　第一，组织卖淫罪的法益是社会风化，是针对相对抽象的集体法益而实施的犯罪。〔４８〕

这种犯罪对个人利益的损害具有间接性与分散性等特征，故往往难以在民众中形成持久而

强烈的被害感，相应的报应诉求较为微弱，死刑的民意支持度较低是可以预期的。与此相

似，前述修正案涉及的走私类犯罪、税收类犯罪、金融类犯罪、文物类犯罪、公共秩序类

犯罪所侵害的法益亦属集体法益，这些法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还原为国民的具体生活利益。

譬如，走私普通货物偷逃关税、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将）被用于骗取出口退税，相当

于窃取了全体国民的财产；走私珍贵动物会导致全体国民的生态利益受损；盗窃古墓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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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参见前引 〔３８〕，胡德等书，第５１７页以下。
参见 ［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顾肖荣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４页。
参见前引 〔３〕，赵秉志文，第２４２页以下。
《刑法修正案 （八）》所列废除死刑罪名包括：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

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

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窃古文

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刑法修正案 （九）（草案）》所列拟废除死刑罪

名包括：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

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

社会风化一类的法益一般被表述为社会法益，其通常与国家法益、个人法益并列。为强调此处所论罪名与个

人法益犯罪的对应关系，本文使用集体法益概念来囊括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



然破坏、侵占本应由全体国民共享的文物；传授犯罪方法则会对每个人的生命、自由、财

产安全造成潜在威胁等等。但是，这种损害对于社会个体而言都只是间接的和分散的，作

为个体的单个国民很难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犯罪对本人具体生活利益的负面影响。因此，取

消这些犯罪的死刑设置不会遭遇强大的民意阻力。就我国目前死刑罪名的分布看，大部分死

刑罪名都属于侵害集体法益的犯罪，仅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死刑罪名就有 ７种之多。〔４９〕从
现实情况看，一般民众在刑罚观、死刑观上的国家／社会本位倾向并不如立法机关以往预想
的那样强烈，这就为我们最大限度地压缩集体法益犯罪的死刑设置提供了巨大的民意空间。

同时，这一死刑改革方向也契合了以人为本、个人法益保护优先的现代刑法理念，与我国

社会观念整体变迁的大势互为表里。

　　第二，组织卖淫罪是典型的基于特定社会管理目的而设立的 “法定犯”，其法益侵害之

有无或程度之高低与特定社会的价值取向相关，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一种 “禁止的恶”。

与带有更强本质主义色彩的 “本质的恶”或 “自然犯”相比，这类犯罪在社会变迁加剧、

观念日益多元的背景下，其可罚性的降低与严惩诉求的软化均具有更大的必然性。〔５０〕譬

如，一旦在某一经济领域取消关税，从前的走私犯罪便不复存在；而在 １９７９年刑法出台之
初，单纯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甚至连犯罪都不能成立。前述修正案所涉其他相关罪名亦多

具有类似性质。这些犯罪的死刑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未必源于民意的建构，反倒更多带有立

法建构的色彩，废除这类犯罪的死刑并无重大的民意障碍。

　　第三，组织卖淫罪与民众的民生诉求相距较远，性产业的存在也不会急迫危及普通人
的日常生活，故相应的严罚诉求不是那么强烈，这由前述涉性场所周边居民反而不倾向于

严罚组织卖淫可见一斑。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死刑废除自不待言，就连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阻

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这些看上去对公共安全、国家军事安全具有重大威

胁与危害的犯罪，也因距离普通人日常生活过于遥远，其死刑废除 （动议）并未引发强烈

的民意反弹。

　　第四，组织卖淫罪是一种 “无被害人犯罪”，现实中投身性产业的性工作者绝大部分是

自愿的，对这种犯罪适用死刑并不符合多数人的报应观念。此外，对于虽然存在被害人，

但被害人在犯罪发生过程中存在某种 “过错”，或者被害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某种 “原

因 （功能）之责”的犯罪，〔５１〕社会公众的报应诉求与被害人无 “过错”、无 “责任”的犯

罪相比要微弱得多。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尽管其

·９３·

死刑存废的民意维度

〔４９〕

〔５０〕

〔５１〕

这７种罪名分别是：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投敌叛变罪、间谍罪、为境外窃取、刺
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资敌罪。

关于 “自然犯”与 “法定犯”区分的不必要性、不可能性及对其负面效果的批判，参见张文、杜宇：《自然

犯、法定犯分类的理论反思———以正当性为基点的展开》，《法学评论》２００２年第 ６期，第 ３６页以下。尽管
如此，这一区分作为大致的参照考察思路或视角，在许多问题的分析上还是颇有帮助的。

被害人被害的原因无疑是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人当然应对侵害被害人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

从被害人学的视角观察，犯罪是在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中发生的，被害人的某些行为往往是被害得以发生

的重要条件。从这个角度讲，被害人的 “过错”（这种 “过错”未必是法律或道德意义上的）很可能就是被

害发生在事实层面的重要 “原因”，这样的被害人对其被害负有 “原因 （功能）之责”（不是法律意义上的，

甚至也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责任）。参见任克勤： 《被害人学新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１１０页；
［美］安德鲁·卡曼：《犯罪被害人学导论》，李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３０页以下。



损害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危及某一地方、某一行业、某一系统的经济运

行及社会稳定，但这类犯罪的发生往往与被害人的疏忽轻信、过度投机及相关制度设计存

在漏洞或监管缺位相关；对这类犯罪施以死刑原本就与国民的整体报应观念不符，取消其

死刑设置当在情理之中。

　　由此，立法机关可在侵害集体法益的、属于 “法定犯”的、与民众民生诉求相距较远

的、无被害人或被害人对被害发生具有某种 “原因 （功能）之责”的死刑罪名中，挑选下

一轮废除死刑的备选罪名，以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死刑改革，实现罪刑均衡。就我国目前的

死刑罪名看，符合上述 “民意征表”的罪名存量还相当大。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影响现

实民意的因素极为复杂，即便是完全具备上述 “民意征表”的死刑罪名，在决定废除其死

刑前，仍有必要进行科学的、具象化的民意测量，以尽可能规避死刑改革的民意风险。这

在当今纷繁变化、复杂多元的舆论环境下尤为重要。网络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自媒体的普

及，为民意的自由表达、民意监督制约立法及司法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间和便

利途径，其正面作用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公共空间舆论的形成、变化、操控机制极为

复杂，舆论既可能与实际民意发生巨大偏离，也可能对立法、司法活动形成不当的干扰和

压力。这样的负面效应一旦发生，公共空间所显现的舆论或 “民意”就有可能阻碍立法和

司法正义的实现。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准确地测量民意。

　　 （四）经验研究方法的改进与死刑民意的测量

　　关于死刑民意的测量，有学者认为其并不限于民意调查。譬如，立法由公众选举并向
公众负责的民意代表所为，其可视为 “民意的象征”；陪审团作为 “将当代社会价值观和刑

罚制度相连”的关键，其决断是民意的反映；国际法与国际惯例废除死刑的趋势则征表了

某种 “国际民意”。〔５２〕不过，这些论断与我国的语境相去甚远。在我国的现实语境中，反

映民意最迅速、最便捷、最直接的管道是网络。正因为如此，搜集、分析网络舆情或在大

型网站展开网络调查便成为近年较为流行的民意探测方式。然而，网民只是特定群体，在

网上发声或有意愿参与网络调查者更是特定者中尤为特定者；依如此特定的群体意见来探

测民意，势必出现严重偏差，相关结果实难为决策或研究所参考。要准确测量死刑民意，

还得回到 “（由样本）推断 （总体）力”更强、成本亦更高的随机抽样面访式问卷调查上

来。不过，即便采取这种测量方法，技术运用的差异仍会极大地影响调查与分析的结果。

就本研究而论，以下几点可视为测量死刑民意较为成功的经验：

　　第一，以官方人口统计信息为基础的概率比率抽样法 （ＰＰＳ）仍是我国语境下最有效的
概率抽样方法。在人口居住密度差异巨大的情况下，ＧＰＳ辅助区域抽样 （ＧＡＳ）如何保证个
案入选样本的等概率，则尚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匿名电脑调查法除了能有效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避免 “社会欲望偏差”外，还

能大幅提高调查效率及准确性。该方法随着电脑的普及以及操作便利性的提升，必将更多

地运用于涉及复杂、敏感问题的社会调查。

　　第三，直接询问受访者对死刑的一般态度，或抽象地询问受访者对某一罪名设置死刑
的态度，类似做法在概念及命题的 “操作化”上存在严重缺陷。通过了解受访者对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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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参见前引 〔１〕，夏巴斯文，第１２１页以下。



“故事”或案例的态度来测量观念的 “讲故事法”，因其情境化、具象化的背景描述而具有

更好的调查效果。

　　第四，新统计分析方法的引入可帮助研究者测量出某些运用传统方法难以显现的变量
关系。这种带有一定探索色彩的研究对于深化我们对包括死刑问题在内的许多争议性问题

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罪刑均衡、刑罚人道、生命至上等价值，均至关重要。

　　必须承认，本研究因经费所限仅抽取了中部地区一个行政区划内的人口作为研究样本，
这在严格意义上不能代表全国的总人口。不过，一个取自中等发达地区的概率样本所具有

的价值，自然胜过更大取样范围的非概率样本。况且，本研究最重要的目标其实是，探索

出一套科学可行的有关争议性法律问题的定量研究模式。有了这样的操作性模式，相关研

究就可以进一步深入开展。

　　总之，采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测量不同个罪的死刑民意，可为全面、准确、客观检
视各个死刑罪名死刑配置的合理性提供重要参照，从而为稳健推进我国死刑改革提供坚实

的经验依据。同时，这个意义上的民意呈现也有助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排除公共舆论空

间 “错位民意”的干扰，充分发挥民意在死刑改革问题上所可能具有的积极作用。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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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存废的民意维度




